重症医学科设备

一、电动移位机

1.1数量：1台

1.2技术要求：

1.2.1外形尺寸：长1140mm±30mm,宽670mm±30mm, 高1425mm±30mm。

1.2.2升降范围：最高1505mm±30mm, 最低200mm±30mm。

★3.最大承载≥230kg，支腿打开范围：39°— 45°。

电池：5Ah 锂离子可充电电池。

提升速度：42.5mm/s。

自重(包括主机、中号 DPS 吊架和电池)≥71kg。

7.底盘高度：115mm。

8.两腿张开时底盘内侧宽≥1180mm。

★9.防护安全标准：主机为3级,  手持触摸屏控制器为3级。

10.直立坐位可以把病人准确的放在座椅上，或使病人处于后倾坐位可以更好的分散体重，减轻大腿部的压力.
11.静态垂直系统：由抗摇摆系统、垂直升降、吊臂、轴点、吊架和吊兜组成；电动垂直升降，可伸缩式立柱。

★12.自带称重功能。

13.具有电动分腿功能，能便于对接床、座便器、轮椅等。

14.轻巧的手持控制器，灵敏的触摸屏控制；配备系统故障手动下降安全保护装置。

15.低电量视觉和声音报警。

16.人机工程学设计手柄。
17.主机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，可选配低脚轮；配备下降遇障碍自动停机安全保护装置。

18.低摩擦脚轮，两个后轮有刹车装置。
19.主机材质：环氧树脂涂层的钢材、ABS 工程塑料和环保水性油漆涂层的铝合金。

20.吊兜材质：涤纶材质。
二、振动排痰机

1.1数量：1台

1.2技术要求：
1.主机配备彩色触控液晶显示屏。

2.主机输出通道数量≥2。

3治疗单元种类≥2，至少包含手持治疗头和靠垫治疗头。

4.治疗单元与主机最大连接距离≥2m。

★5.治疗单元可满足在X、Y、Z三个轴向上同时振动。

6.治疗单元振幅≤4mm。

★7.治疗单元振动强度（加速度）≤120m/s²。

8.治疗单元振动频率范围10Hz~60Hz，每5Hz一档。

9.拥有STD、CPM、TS三种输出模式。

10.可实现无需人员持续操作的背部仰卧位全自动排痰。

11.可实现患者身体可选部位的手持半自动排痰。

12.治疗时间范围：5~60分钟，档位数≥10。

13.不同种类治疗单元可单独或同时使用。

14.支持所有治疗单元当前参数同步独立显示。

★15.支持各配件在不停机状态下随时调节其频率、模式、时间等参数。

16.拥有语音、文字两种播报方式。

17.语音大小调节档位≥3档，可调至档位0（静音运作）。

18.消毒方式： 75％酒精或者其他医用消毒剂擦拭消毒；工作噪声≤65dB(A)。

19.电磁兼容符合GB 4824，不易对附近电子设备产生干扰。

20.主机电源具有熔断功能，≥2个熔断器。

投标人条件

1.投标人必须具有销售、安装、维修保养能力。

2.投标人必须为合格设备制造商及其合法授权的代理商。

3.产品质量保证规范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相关标准。

4.付款方式：安装验收调试合格，正常运行后，付30%；正常运行6个月后付30%；正常运行一年后付30%；余10%质保期满后支付。

5.设备整机质保期为三年，质保范围包括主机、所有配件及消耗性材料，设备出现故障4小时内到达甲方现场维修该设备。如保修期内中标单位未按时履行维修义务，按总价的百分之五，向医院支付违约金，造成医院损失，中标单位另行赔偿。

